
主动公开

明府办〔2016〕81号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市府办关于印发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

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西江新城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我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工作，现将《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5〕6号）转发给你们，并结合我区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贯彻执行。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资金由区各级财政全额负担，并纳入财政年度预算予以保障。其中：

（一）就读学前教育、区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及普通高中的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其助学资金由学生学籍所在区或镇（街道）财政负担，即学籍在区属学校的由区财政负担，在镇（街道）属学校的由镇（街道）财政负担。

（二）就读市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普通高中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及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含成人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其助学资金由学生户籍所在镇（街道）财政负担。
我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经费，需镇（街道）负担的资金先由区财政垫付，年终再在各镇（街道）的税收分成中抵扣。

二、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区府办《关于印发佛山市高明区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幼儿助学实施办法的通知》（明府办〔2008〕202号）同时废止。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6年6月8日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实施办法的通知

佛府办〔2015〕6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机构：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实施办法》业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教育局反映。

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1月7日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实施办法
为贯彻落实《印发关于加强我市扶贫助学工作意见的通知》（佛府〔2005〕92号）精神，进一步做好对我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扶贫助学工作，制定本办法。

一、助学原则

对符合本市资助政策条件，接受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的学生，以及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等院校大学新生实施全过程资助政策，确保接受各类教育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其中，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按《转发省财政厅教育厅印发〈关于广东省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佛财行〔2011〕43号）执行，就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按《佛山市财政局等部门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实施意见》（佛财行〔2013〕75号）执行，本办法不再重复。

二、助学对象

（一）具有本市户籍，就读我市经区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审批（备案）的幼儿园且满3周岁的家庭经济困难在园幼儿。

（二）具有本市户籍，就读市内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在校学生。

（三）具有本市户籍，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

三、认定条件

具有以下条件之一的，均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一）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

（二）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

（三）属于城镇“三无”救济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

（四）孤儿。

四、资助项目和标准

（一）学前教育阶段给予保教费和伙食费补贴，每人每年3000元。

（二）义务教育阶段给予生活费补贴，小学每人每年1000元，初中每人每年1500元。

（三）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大学新生给予一次性学费及路费资助。专科层次省内补助4500元，省外补助5000元；本科层次省内补助5500元，省外补助6000元。

五、申请时间和审批程序

（一）申请时间。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申请时间为每学期开学后20天内，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高校的大学新生申请时间为每年9月20日前，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成人高校的大学新生申请时间为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

（二）审批程序。

1.申请、审批程序。

申请资助学生填写《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表》（见附件1），并提交相关证明资料原件和复印件，到有关部门办理资助申请手续。

（1）就读学前教育和市内义务教育阶段区属学校的学生向就读学校（幼儿园）提交申请，由就读学校（幼儿园）加具初审意见，对审核无误的复印件证件盖“与原件相符”印章，并将申请表连同相关证件复印件送镇（街道）教育部门审核。镇（街道）教育部门加具审核意见后，将申请表及相关资料报区教育部门审批。

（2）就读市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和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大学新生直接向户籍所在区教育部门提交申请，由区教育部门审批。

（3）区教育部门审批同意后，反馈审批信息，并填写《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汇总表》（见附件2）和《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明细表》（见附件3），向区人民政府申请拨款，并由区财政部门将助学资金拨付给受助学生。

（4）就读学前教育和市内义务教育阶段市属学校的学生，资助申请经就读学校（幼儿园）初审后送市教育局审批，市教育局审批后向市人民政府申请拨款，并由市财政局将助学资金拨付给受助学生。

2.需提供资料清单。

（1）属于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提供居民户口簿、《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低保金领取存折（相关证件提供原件和复印件,下同）。

（2）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提供居民户口簿、《广东省农村五保供养证书》、五保金领取存折。

（3）属于城镇“三无”救济对象的在校在园学生提供居民户口簿、《广东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或《广东省农村五保供养证书》、低保金领取存折或五保金领取存折。

（4）孤儿提供居民户口簿、镇（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孤儿发放金领取存折。

（5）在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学生还需提供该机构开具的证明，证明参考格式见附件4。

（6）学校对学生所提交资料有异议的，由学生本人提交户籍所在镇（街道）民政部门出具的有关证明。

（7）就读市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除提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交就读学校的学籍证明。

（8）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除提交以上资料外，还需提供经广东省招生考试机构核发的《新生录取通知书》。

六、资金来源和发放

（一）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资金由各级财政全额负担，纳入财政每年年度预算予以保障。

（二）就读学前教育和市内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资金由学生学籍所在市或区财政负担。市属学校的由市财政负担，区属学校的由区财政负担。

（三）就读市外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助学资金由学生户籍所在区财政负担。

（四）就读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学生，助学资金按学期发放；入读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的大学新生，助学资金实行一次性发放。

（五）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在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学生，助学资金统一划入集中供养机构的银行账户；入读省内外全日制普通或成人高校在社会福利机构集中供养的学生，助学资金划入学生本人的银行账户；其他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资金，划入领取民政救助金存折。所有助学资金不得采取现金方式发放。

七、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工作机制。
切实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工作，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是我市重要民生实事，涉及面广，政策性强。各区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制订具体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度，切实抓好各项工作的落实。

（二）建立健全资助档案制度。

建立健全各类教育资助档案制度，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件复印件、《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表》、《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汇总表》、《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明细表》以及资金申请、划拨等资料要按学年整理装订成册，形成专门的资助档案资料，由学校、教育部门集中保管，以便接受监督检查。

（三）落实资助经费，强化资金管理。

各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实行专户管理或纳入原有的扶贫助学专项资金专户管理，封闭运行，专账核算。财政每年预算安排的资助经费资金划入该专户管理，每学期支付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直接从专户划拨，确保专款专用。健全财务审计和监督机制，加强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益，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以任何借口挤占、挪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资金。加强审核，严禁虚报、冒领、套取、挤占、挪用、截留财政资金等行为，一经查实，除收回财政资金外，还将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四）加大宣传力度，形成良好氛围。

各区、各学校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相关资助政策。通过学校、媒体、网站等开展多种形式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使这项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使广大学生及时了解受资助权利，为资助政策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确保资助政策落实到位。

（五）按时报送相关报表。

各区要在每学期划拨资金后10日内，按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大学新生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的实际发放情况填写《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汇总表》和《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明细表》报市教育局备案。

八、附则

（一）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印发关于佛山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助学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05〕228号）、《关于解决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佛扶字〔2005〕6号）、《印发佛山市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幼儿助学实施办法的通知》（佛府〔2008〕80号）、《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提高我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学生生活费资助标准的通知》（佛府办〔2012〕54号）同时废止。

（二）佛财行〔2011〕43号文中涉及上述废止文件的规定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表

2.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汇总表

3.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明细表

4.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证明（参考格式）
附件1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表

区           镇（街道）          村（居）          编号 

	学生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就读学校
	
	所在班级

或专业
	

	户籍地址
	
	身份证号码　
	

	监护人或抚养人姓名
	
	助学金领取账户（存折或银行卡）
	户名
	

	联系电话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家庭经济

困难类别
	①“低保”家庭□  ②农村“五保”□               ③城镇“三无”□   ④孤儿□                            
	相关证件

编号
	

	
	
	
	

	
	
	
	

	申请助学

理由
	申请人签名：                          年    月    日

	
	

	
	

	                              以上内容由申请人填写

	学校（幼儿园）初审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道）

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汇总表

（         年         学期）

填报单位：（盖章）                                                                            单位：元

	项 目
	幼儿园
	小学
	初中
	普通高中
	大学新生
	合计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人数
	金额

	学杂费补助
	　
	　
	　
	　
	　
	　
	　
	　
	　
	　
	　
	　

	生活费补助
	　
	　
	　
	　
	　
	　
	　
	　
	　
	　
	　
	　

	合  计
	　
	　
	　
	　
	　
	　
	　
	　
	　
	　
	　
	　


复核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金发放明细表

（      年      学期）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所在镇（街）
	学生姓名
	出生年月

（XX年X月）
	身份证号码
	所在学校名称
	班级或专业
	学校等级学校层次
	学杂费补助（元）
	生活费助学金补助（元）
	学生户籍地址
	家庭经济困难类别
	《领取证》编号
	存折（银行卡）领取户名
	银行

账号
	监护人或抚养人联系电话
	备注

	
	
	
	
	
	
	
	
	
	
	
	
	
	
	
	
	

	
	
	
	
	
	
	
	
	
	
	
	
	
	
	
	
	

	
	
	
	
	
	
	
	
	
	
	
	
	
	
	
	
	

	
	
	
	
	
	
	
	
	
	
	
	
	
	
	
	
	

	合计：
	人数
	  人
	
	
	
	
	金额
	   元
	   元
	
	
	
	
	
	
	


复核人：                                        填表人：                            联系电话：
附件4

佛山市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助学申请证明

（参考格式）

XXX学校（教育局）：

兹证明XXX是我机构集中供养对象，属于               。请将有关助学金划拨到如下银行账户：

户名：XXXXXX福利院

银行账号:XXXXXXXXXXXXXXXXXX
开户银行：XXXXXXXXXXXXXXXXX

                              XXXXXX福利院

                                 XXXX 年X月X日
（说明：此证明为参考格式，划线部分按实际情况填写，由社会福利集中供养机构出具）

————————————————————————————
抄送：区委办、人大办、政协办，区纪委，区法院、检察院。
————————————————————————————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综合三科           2016年6月8日印发



